
22

各代办处（经办机构）：	

为进一步提质增效，推动形成集中参保长效机制，根据

《关于规范承保生效时间的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办事处拟

自2023年1月起开展规范承保生效时间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工作时间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底

二、工作内容 

参照综合保障活动承保工作要求，对单项保障活动的承

保生效时间加强规范管理，调整为每年1月1日、5月1日、9月

1日三个时间节点。	

三、调整方式 

（一）首次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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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首次参保，可在1月1日、5月1	日、9月1日临近的

生效时间中任选其一。	

2.单位首次参保或增员、增份数均按照各活动条款的相

关要求，执行观察期。

（二）续保业务

1.参保单位正常办理续保，由办事处统一规范生效时

间。详见下表：

续保业务 规范生效时间

1月期间办理的续保业务 生效时间将统一审批为1月1日

2月、3月、4月、5月期间办理的续
保业务

生效时间将统一审批为5月1日

6月、7月、8月、9月期间办理的续
保业务

生效时间将统一审批为9月1日

10月、11月、12月期间办理的续保
业务

生效时间将统一审批为次年1月1日

注：《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生效时间为当年度1月1日。

2.因规范承保生效时间产生的间断期，由办事处负责处

理。

例，原保单6月20日到期，参保单位于6月10日完成续保

电子单申报，根据规范生效时间原则，办事处将新保单生效

时间审批为9月1日。6月21日至8月31日为间断期，可在原保

单正常申报理赔。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承保业务规范管理，是推动职工



24

互助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各代办处（经办机

构）要加强对基层代办点的领导，整体推进规范承保生效时

间工作。

2.加强协调联动。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业务办理、系统

操作等相关问题，要及时与办事处反馈沟通，协调解决问

题，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3.加强政策宣传。规范承保生效时间工作，不影响基层

单位正常办理投保、理赔业务；因规范承保生效时间产生的

间断期，不影响基层单位在原保单正常申报理赔。各代办处

（经办机构）要切实做好政策宣传与业务指导，避免因政策

解释不到位产生舆情。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黄鹏		徐晓靓	

联系电话：6765.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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